
簽  於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主旨：有關辦理本校00活動，敬請准予公假出席並核予補休，請核示。
說明：
  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加班費管制要點、高雄市教育局111年12月20日高市教人字第11139800900號函及000實施計畫辦理。
  二、依前開計畫，本次活動日期及地點如下：
   （一）日期：000年00月00日~00月00日(週0)00:00~00:00
   （二）地點：000 
    (三) 帶隊教師：
  三、查本次參加活動學生人數共計00人，因活動適日為例假日，敬請准予帶隊教師公假登記並覈實辦理補休，補休期限2年，惟課務自理。
  四、會知人事室
  五、檢附活動計畫一份
擬辦：本案奉核後辦理公假登記及檢附簽到退簿覈實辦理補休。
    敬陳
校長 
會辦單位：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

檔　　號：�保存年限：









